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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泥综合利用行动方案

赤泥是氧化铝工业产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，产生、堆存

量较大。做好赤泥综合利用，对保护生态环境、提升工业资

源综合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，落实《“十四五”工业绿色发展

规划》《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》，提

升赤泥综合利用水平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落实全

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要求。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

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统筹发展与

安全，以全面提高赤泥综合利用水平为目标，强化创新驱动，

着力推动赤泥源头减量，提升可利用性，提高综合利用能力，

扩大综合利用规模，丰富综合利用场景，强化政策支持和要

素保障，助力赤泥综合利用产业和氧化铝产业绿色协同发

展。

——坚持创新引领。以产业需求为导向，统筹创新体系

建设、创新能力培育、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，大力培育

新质生产力。以技术创新为基础，持续推动模式创新、产品

创新和应用领域创新，推动赤泥综合利用量效齐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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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坚持系统推进。聚焦氧化铝生产，以及赤泥综合利

用产品生产、应用各环节，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。积极推

动赤泥综合利用跨行业协同、跨区域协同、区域内协同。探

索多固废协同利用。强化赤泥综合利用信息共享，多角度发

力，形成赤泥综合利用工作合力。

——坚持市场主导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

性作用，强化氧化铝生产企业主体责任，发挥赤泥产品应用

重点领域企业作用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加强规划政策标准

引导，助力行业规范、可持续发展。

到 2027 年，赤泥综合利用取得积极进展。赤泥源头减

量、低成本降碱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，赤泥综合利用产能与

氧化铝产能更加匹配，赤泥选铁、赤泥基建材等主要综合利

用产品应用规模得到提升，制定一批赤泥污染防治、综合利

用领域的标准，培育一批以赤泥综合利用为特色的园区和骨

干企业，建设一批赤泥综合利用产业化示范工程。新增赤泥

综合利用率达到 15%。

到 2030 年，赤泥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。赤泥性质

调控、规模化利用等技术进一步突破，行业创新发展能力明

显增强，产学研用协同紧密、创新效率显著激发的技术创新

体系基本形成。赤泥综合利用产业与氧化铝产业协同更为紧

密，综合利用产品更加丰富，应用场景得到拓展。覆盖赤泥

综合利用各环节、各领域的标准体系更加完善。基本形成产

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、赤泥综合利用量效齐增的可持续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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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局，新增赤泥综合利用率达到 25%。

二、做好赤泥产生阶段管控

（一）推动赤泥源头减量。依法实施氧化铝生产企业清

洁生产审核。做好矿石采购时的质量管控，提高铝土矿入厂

品质。鼓励氧化铝生产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，应用赤泥产

生量较低的工艺路线和技术装备，降低赤泥产出率。推动工

业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

氧化铝生产过程深度融合，做好溶出阶段反应时间、温度、

碱度等技术参数控制，提高溶出率，降低赤泥产生量。

（二）源头提升赤泥可利用性。强化赤泥产生过程管理，

做好矿石预均化，以及分选加工的精细化控制等，提升赤泥

成分稳定性。做好赤泥堆存前处理，鼓励实施赤泥在线降碱，

降低赤泥中碱含量；鼓励通过无热干化工艺，降低赤泥含水

率。做好赤泥分质分类贮存，为后续综合利用创造便利条件。

三、推动赤泥综合利用扩容增量

（一）扩大现有途径利用规模。鼓励提取赤泥中的铁、

铝、钙等元素，推动利用赤泥生产氧化铁粉、硅铁粉、硅铝

粉、高钙铝粉、铝铁粉等产品。鼓励钢铁企业在配矿冶炼、

烧结球团、铁矿石脱磷、化渣等环节，以及短流程炼钢等领

域使用赤泥及其综合利用产品。鼓励将铝铁粉等产品应用于

填料等领域。在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环保等要求的基础上，

支持利用赤泥生产烧结砖、免烧砖、路面砖、草坪砖、透水

砖。推动赤泥改性用于生产路基材料、路面材料、地基场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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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产品。聚焦提铁、工程建设等赤泥利用规模较大的重点领

域，以及氧化铝生产企业集中、赤泥产生量较大的重点地区，

加快建设一批产业化示范项目，形成一批赤泥规模化利用的

典型方式。

专栏 赤泥综合利用产业化示范工程

山东。依托淄博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，以及滨州、聊城、烟台

等赤泥重点产生地区，开展赤泥制备粉体材料产业化示范，发展赤泥

提取铁精粉、钛铁混合粉、碱液、三氧化二铝富集粉和水泥添加剂胶

凝材料等综合利用产品。

山西。依托运城、忻州、吕梁、晋中等赤泥重点产生地区，发展

赤泥制高档烧结玻化墙材、陶瓷砖、矿渣微粉，鼓励赤泥提取铁精粉、

金属镓等，推动开展赤泥制备充填材料中试。

广西。依托百色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、防城港大宗固废综合利

用基地，以及北海等赤泥重点产生地区，发展赤泥提铁，开展赤泥多

元素提取、制备路基材料实验和土壤化利用示范。

河南。依托郑州、焦作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，以及洛阳、三门

峡等赤泥重点产生地区，发展赤泥提铁，开展赤泥制建筑材料、胶凝

材料实验。

（二）发展赤泥综合利用产品。鼓励赤泥在铁质矫正剂、

混凝土、回填充填材料、地质聚合物等产品生产中的应用。

推动利用赤泥生产陶粒、陶瓷、建筑模板、人工砂、新型岩

棉、微晶玻璃、工程预制件，以及装配式建筑材料。推动利

用赤泥生产脱硫剂、复合净水剂、充填剂、活性载体、颜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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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料等化工产品，以及硅肥、土壤调理剂、生态修复材料等

土壤用产品。

（三）拓展赤泥综合利用新场景。探索利用赤泥提取镓、

钛、钪、钒等稀有金属。发展赤泥改性土壤化利用，并对赤

泥中重金属含量以及改良后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进行监测，避

免造成土壤污染。逐步扩大赤泥及其综合利用产品在无机填

料、油品提炼、烟气治理、污水治理等领域的使用规模，支

持有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在回填、充填工程、海洋工程建设

等领域开展赤泥综合利用试点，逐步形成一批赤泥规模化利

用新领域。

四、系统提升技术创新能力

（一）加快关键共性技术攻关。加大对赤泥化学成分、

物相特性、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基础研究。探索优化氧化铝生

产工艺，开发非石灰拜耳法溶出技术、赤泥形成过程铁硅矿

物差异化结晶解离技术等，推动源头减少赤泥产生。发展赤

泥性质调控技术，重点研究赤泥水分、粘度、碱度、元素赋

存形态调控等方面。发展钙法赤泥脱碱技术，探索突破碳化

法、酸法赤泥脱碱技术，着力降低处理成本。开发赤泥干化、

筛分等技术装备，为分类、分级、分质利用打好基础。加快

研究微细粒磁化与捕集等关键技术，探索使用低温磁化焙

烧、还原熔炼、液相还原、矿浆电解等工艺进行提铁，提升

赤泥铁元素回收率。聚焦高温烧成、低温固化等工艺环节，

优化赤泥基胶凝材料、回填充填材料制备技术，提升赤泥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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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。加快研究低成本赤泥基路用材料固化、激发助剂，为扩

大赤泥在道路工程建设领域的利用规模打好基础。

（二）完善赤泥综合利用创新体系。支持氧化铝生产企

业、赤泥综合利用企业、综合利用产品使用企业和高校、科

研机构等加强合作，强化赤泥产生到利用各环节的科研人才

交流，推动形成合力，助力技术攻关。推动建设赤泥综合利

用实验室、研究中心，为赤泥综合利用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

提供支持。鼓励建设赤泥综合利用技术中试验证平台和产业

化孵化平台，有效促进赤泥综合利用科研成果转化。

五、推动产业统筹布局协同发展

（一）统筹布局赤泥综合利用产能。有关地区应结合氧

化铝产业发展趋势，合理布局赤泥综合利用产业，新建氧化

铝项目应配套建设相应的赤泥综合利用能力。加强对氧化铝

项目投资建设工作的指导，做好氧化铝项目建设动态监测。

强化落实氧化铝企业主体责任，鼓励探索“产用挂钩”等方

式，推动企业加快赤泥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。

（二）强化赤泥综合利用产业协同。引导氧化铝生产企

业、赤泥综合利用企业与钢铁、化工、建材、交通等赤泥综

合利用产品应用的重点行业企业加强合作，建立协作机制，

推动后端综合利用产品使用需求向前端赤泥产生、中端赤泥

综合利用产品生产等环节延伸。推动多固废协同利用，鼓励

将赤泥与厂区内、园区内粉煤灰、脱硫石膏等固废协同利用，

生产建筑材料等产品，回用于厂区、园区、地区建设。立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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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供需关系和产业结构，积极推动赤泥综合利用跨地区协

同合作。鼓励建设赤泥综合利用信息共享平台，从赤泥产生

与贮存、组成成分、性质特点等方面，推动全口径信息共享，

为赤泥综合利用产品生产、赤泥及其综合利用产品交易等提

供支持。

六、强化综合利用产业发展保障

（一）加强工作组织。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贵州、

云南、内蒙古、广西、重庆等赤泥产出地区应立足本地上下

游产业特点，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政策，落实行动方案有关要

求，压实属地责任。氧化铝生产企业应强化主体责任，结合

自身特点，一企一策制定赤泥综合利用方案，明确目标和重

点任务，制定时间表、路线图，强化方案落实，积极提升赤

泥综合利用水平。强化部门协同和部省联动，推动资金、政

策和重大项目有效衔接。有关部门要按职责督促重点企业落

实工作方案，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

做好工作调度，定期汇总梳理工作开展情况，以及赤泥产生、

利用情况，有关进展及时上报。

（二）培育骨干力量。深入推进氧化铝企业集聚、赤泥

产生量较大地区的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，以及大宗固废综

合利用基地建设。鼓励赤泥产生地开展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

鼓励有关园区、企业积极创建“无废园区”“无废企业”，

提高就地资源化利用效率。培育一批赤泥综合利用领域的制

造业单项冠军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。推动形成一批赤泥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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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产品知名品牌，提升在下游应用领域的行业影响力。

（三）完善法规标准。研究制定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管理

办法，进一步强化赤泥综合利用管理。立足各地氧化铝产业

特点，结合铝土矿成分、生产工艺流程和技术特点等，系统

研究赤泥分类。聚焦元素提取、路用材料、建筑材料、充填

材料、土壤改良材料等重点领域，丰富赤泥综合利用产品标

准。围绕赤泥预处理，污染防治，综合利用产品设计、生产、

应用、使用维护、检验检测和碳减排核算等方面，研究制定

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，着力构建上下游相互贯通、紧密衔接

的赤泥综合利用标准体系。加快将行业急需、先进适用的关

键共性技术、先进生产工艺、通用试验方法等科技创新成果

转化为标准。鼓励制定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企业标准、团体

标准，适时制定赤泥综合利用相关行业标准、国家标准，推

动典型产品、典型应用模式进一步扩大使用范围。有关企业

应在研发、生产、管理等环节对标达标，积极推动标准应用

与推广。

（四）加大支持力度。聚焦赤泥综合利用技术研发、产

品生产及应用的重点领域，鼓励有关地区对项目建设予以支

持。适时更新发布《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

术设备目录》，强化供需对接，加快赤泥综合利用先进工艺

技术设备推广应用。积极推动赤泥综合利用企业实施技术改

造。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。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

台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对赤泥综合利用项目提供信贷融资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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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。探索“股贷债保”联动，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赤泥综

合利用，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加强对赤泥综合利用技术研

发和项目建设的支持。支持赤泥综合利用首台（套）重大技

术装备以及产品研发。根据赤泥建材产品相关标准建设和产

业发展情况，适时研究对赤泥建材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

策。鼓励赤泥主要产生地在市政工程等项目建设中使用赤泥

综合利用产品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引导。有关行业协会、企业应加大对赤

泥综合利用的宣传力度，定期组织行业会议、技术成果交流、

应用场景示范、典型案例推荐等专题活动，积极宣贯产业政

策，交流技术成果，增进行业共识，宣传赤泥的资源属性和

可安全利用的观念，推动形成有利于赤泥综合利用的良好社

会氛围。鼓励开展赤泥综合利用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。


